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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有待售类别的分类 

（一）持有待售类别分类的基本要求 

1.分类原则 

（1）基本原则 

企业主要通过出售而非持续使用一项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收回其账面价值的，应当将其划分为持有待售类

别。 

解释： 

①处置组，是指在一项交易中作为整体通过出售或其他方式一并处置的一组资产，以及在该交易中转让的与

这些资产直接相关的负债。（综合体） 

处置组中可能包含企业的任何资产和负债，如流动资产、流动负债、非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负债。 

②企业合并中取得的商誉应当按照合理的方法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如果处置组即为该资产组

或者包括在该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中，处置组也应当包含分摊的商誉。 

③企业不应当将拟结束使用而非出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2）判断条件 

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应当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想法能力准备好＋批准承诺一年内） 

①可立即出售（想法能力准备好） 

a.企业应当具有在当前状态下出售该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意图和能力。 

b.为了符合类似交易中出售此类资产或处置组的惯例，企业应当在出售前做好相关准备，例如，按照惯例允

许买方在报价和签署合同前对资产进行尽职调查等。 

②出售极可能发生（批准承诺一年内） 

a.企业出售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决议一般需要由企业相应级别的管理层作出，如果有关规定要求企业相关

权力机构或者监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出售，应当已经获得批准。 

b.企业已经获得确定的购买承诺，确定的购买承诺是企业与其他方签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购买协议，该协

议包含交易价格、时间和足够严厉的违约惩罚等重要条款，使协议出现重大调整或者撤销的可能性极小。 

c.预计自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起一年内，出售交易能够完成。 

（3）延长一年期限的例外条款 

①有些情况下，由于发生一些企业无法控制的原因，可能导致出售未能在一年内完成。 

具体情形： 

a.买方或其他方意外设定导致出售延期的条件，企业针对这些条件已经及时采取行动，且预计能够自设定导

致出售延期的条件起 1 年内顺利化解延期因素。（个人因素） 

b.因发生罕见情况，导致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未能在 1年内完成出售，企业在最初 1 年内已经针

对这些新情况采取必要措施且重新满足了持有待售类别的划分条件。（客观因素） 

②如果涉及的出售是关联方交易，不允许放松一年期限条件。 

③如果涉及的出售不是关联方交易，且有充分证据表明企业仍然承诺出售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允许放松一

年期限条件，企业可以继续将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4）不再继续符合划分条件的处理 

①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不再继续满足持有待售类别划分条件的，企业不应当继续将其划分为持有

待售类别。 

②部分资产或负债从持有待售的处置组中移除后，如果处置组中剩余资产或负债新组成的处置组仍然满足持

有待售类别划分条件，企业应当将新组成的处置组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否则应当将满足持有待售类别划分

条件的非流动资产单独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单选·2022】下列各项业务在达成意向、签订协议或作出协议时应将固定资产划分为持有待售资产的是

（  ）。 

A.乙公司 2020年 12月 10 日与黄河公司签订不可撤销的转让协议，约定于 2022 年 2月 20 日将一台生产设

备转让给黄河公司 

B.甲公司 2021 年 3月与长江公司达成初步意向，计划于本年 6 月将一台管理用设备转让给长江公司，但未

签订书面协议 

C.丙公司与泰山公司签订一项转让协议，约定于次月 5日将一条生产线出售给泰山公司，双方管理层均已通

过决议 

D.丁公司管理层作出决议，计划将一辆汽车于本月底出售给华山公司，但双方尚未签订转让协议 

答案：C 

解析：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①根据类似交易中出售此类资产或

处置组的惯例，在当前状况下即可立即出售；②出售极可能发生，即企业已经就一项出售计划作出决议且获

得确定的购买承诺，预计出售将在一年内完成。 

 

二、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计量 

（一）概述 

1.对于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包括处置组中的非流动资产）的计量，应当区分不同情况： 

（1）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3号——投资性房地产》； 

（2）采用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计量的生物资产，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5 号——生物资产》；  

（3）职工薪酬形成的资产，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  

（4）递延所得税资产，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 

（5）由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规范的金融资产，适用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  

（6）由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准则规范的保险合同所产生的权利，适用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准则；  

（7）除上述各项外的其他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按照下文所述的方法计量。 

2.对于持有待售的处置组的计量，只要处置组中包含了上述第（7）项所述的非流动资产，就应当采用下文

所述的方法计量整个处置组。 

处置组中的流动资产、上述第（1）至（6）项所述的非流动资产（以下简称适用其他准则计量规定的非流动

资产）和所有负债的计量适用相关会计准则。 


